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适用固体废物跨省

转移行政许可办理时限的答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5_c80_305612.htm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适用固体废物跨省转移

行政许可办理时限的答复(法工委发[2007]25号)国家环境保护

总局： 你局2007年3月28日来函收悉。经研究，交换意见如下

： 同意你局意见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

的转移固体废物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、处置

申请办理行政许可的时限，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但函件邮递的时间应当计算在行政许可的时限内

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